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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：“对依法应当编制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

况，充分征求意见。”同时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建

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

和居民的意见”。

1.1 原则和要求

（1）国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；

（2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、有序、公开、便利的原则。

1.2 公众参与的过程、范围和内容

1.2.1 公众参与的过程

建设单位开展了两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，主要工作过程详见图 1.2-1。

公众参与

过程

公众参与信息

一次公示

公众参与信息

二次公示

网站公示 大龙经济开发区网站

网站公示

报纸公示

现场张贴

大龙经济开发区网站

铜仁日报

公示两次

图 1.2-1 公众参与公示过程

1.2.2 公众参与的范围

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包括大龙镇、大龙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及其

他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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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建设单位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1年 6月

21日在大龙经济开发区网站开展第一次网络公示，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基本信

息包括：①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②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③公

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④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规定，贵州重力科技环保有限公司

于 2021年 6月 21日，在项目所在地大龙经济开发区网站发布《工业固废协同处

置 与 资 源 化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一 次 公 示 》

（http://www.dalong.gov.cn/zwgk_0/tzgg/202106/t20210623_68785518.html），在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

级相关的意见。项目第一次公示见图 2.2-1，公示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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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第一次公示照片

2.3 公众参与意见情况

在本项目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以邮件或电话方式的

反馈意见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建设单位于 2021年 9月 8日——2021年 9月 23日分别以网络、报纸和现

场张贴形式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，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主要包

括：①项目概况；②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

③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⑤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

径；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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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建设单位于 2021年 9月 8日——2021年 9月 23日在大龙经济开发区网站

（http://www.dalong.gov.cn/zwgk_0/tzgg/202109/t20210909_70039573.html）进行

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络公示，详见图 3.2-1，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。

图 3.2-1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

3.2.2 报纸

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1年 9月 10日和 9月 11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，公示

内容详见图 3.2-2和图 3.2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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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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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

3.2.3 张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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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现场张贴位置包括，公示情况详见图 3.2-4。

图 3.2-4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情况

3.2.4 其他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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